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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青年好政-Let’s Talk」計畫 

議題結論報告 

團隊名稱：臺灣潛進永續教育協會 

討論議題：無家的居住正義 

辦理時間：113年7月8日（星期一） 

辦理地點：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三樓(305會議室) 

一、 現況或問題 

(一) 無家者形象與成因分析 

1、 無家者形象：四處遊走、造成骯髒混亂、傳染疾病傳播源，影響市容讓

人害怕。 

(1) 男性居多，年齡多在50歲以上，以乞討為生。 

(2) 在公眾場合常有酗酒、妨礙風化等失序行為。 

(3) 多數集中在人多的公眾場合，如：車站、觀光景點，推測移動較容易、

善心人士較多。 

(4) 零星出現在鄉村，多是無家者曾經居住地，鄰居多認識並會給予協助。 

2、 無家者成因：無法滿足當代社會的規範與期待，無法有穩定的經濟來源

與心理預備，導致無法負擔找、租、買房。 

(1) 若遭逢：家庭破碎、有犯罪前科無良民證、年老體弱多病、身心障、欠

債無力償還無法開戶儲蓄、租不起房，上述一項或多項交織，極有可能

被工作市場拒絕或無人扶養，最終走上街頭，自我放棄與社會的連結成

為遊民、街友、無家者。 

(2) 台灣社會對於學歷、生產力的要求越來越高，不斷變動的當代社會，也

有可能會有越來越多人無法滿足社會的規範與期待，而被排除。漸漸與

社會、親友、自我連結斷裂，失去連結會讓人的生活動力逐漸降低，生

活在痛苦之中。 

3、 無家者現況：已自成生活樣態與文化，不受社會接納。目前處置由各地

方政府自行規範遊民的管理辦法，各地社會處接管安置輔導，警政無法

強制驅趕，亦有許多公益團體提供緊急救助服務。 

(1) 社會大眾：對無家者有負面印象，希望無家者不要影響市容、不要遊

備註： 

1.討論過程中「現況問題」、「結論或建議」可能有不同部分意見，請視討論結果以適當

方式呈現。 

2.如內文重點較多，建議可分點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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蕩。會通報警政、社政單位、社福機構，希望政府與機構處理。社會大

眾的態度，也將無家者與社會越切越開。 

(2) 處理單位： 

i.政府：衛生福利部設立各地方政府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範例，內容

涵蓋遊民服務輔導標準作業流程。 

主要有三個階段，（1）緊急服務：短期庇護、食物、衣物、急難救

助、醫療照顧、盥洗；（2）過渡服務：更長的安置和處遇，職業順

練、就業轉銜、申請福利身份、心理重建、協助克服藥酒癮問題的身

心治療、法務或債務問題；（3）穩定服務：穩定就業、復歸社區、永

久住處、長期諮商。 

ii.公益團體：人安基金會、人生百味、芒草心等團體，提供相關救助服

務。 

(3) 無家者：多數仍在街頭遊蕩的無家者對於回歸社會已經沒有動力與希

望，無太多積極的作為，持續當無家者。亦有少數嘗試進入安置輔導機

構的無家者，但規範較多、且補助變少、與熟悉交友圈斷裂，將與無家

者身份割裂。而穩定服務的無家者數量更少，且回歸社會也多復遊（恢

復遊民身份）。 

(二) 無家者現況問題 

1、 現況：遊民安置輔導流程設計看似完整卻成效低落。 

(1) 問題：無家者多有習得無助感與心因性問題。 

i. 無家前後多次的碰壁，讓無家者很清楚自身的工作能力其實早已無法

滿足就業市場的生產力標準。經不起再一次一個人面對努力與失敗。

導致，遊民認同和習慣生活模式，無慾望回歸社會、復遊比例高。 

ii. 無家者多礙於自尊或心理防衛機轉，只在表面呈現負面的自我擺爛、

自我放棄、自我合理，或是以憤世嫉俗式的方式回應社會，又或者以

超脫世俗的自由境界來包裝粉飾自己其實已然落魄的境地。 

(2) 問題：無家者已產生資源依賴的現象。 

i. 無家者不同縣市與地點的數量分佈圖皆以資源多處聚集。成功脫遊者

少，且脫遊後復遊比例高。 

ii. 無家者與社福單位已形成微妙關係，若一直無意願進入過渡收容服

務，社福單位也無法強制收容。而緊急服務的階段，資源已解決無家

者的生活緊急需求。 

iii. 無家者在「街頭人際生活圈、現金、溫飽、慈善團體與社福單位關

心」的擁有，已經凌駕於對於「成就感、安定感（住所、家庭、社

會）」的追求。 

2、 現況：無家者有嚴重社會連結斷裂與被社會排除的現象。 

(1) 問題：無家者在制度上遭受排除、需求遭受漠視、貧窮困境也更加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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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踏上「遊民」一路好像就很難真正回歸社會。 

(2) 與社會斷裂（被工作市場拒絕）、與親友斷裂（被低收入戶拒絕、社會

住宅拒絕、親友死亡、欠債等）、與自我連結斷裂（遊民認同、大眾對

於群體的標籤）。 

(三) 議題討論深度 

1、 在面對無家者這項冷門，甚至是今年度執行團隊唯一此議題的執行團隊

在實際參與後我認為在短短一天時間內，較難使參與者達到一定程度的

深度。以此為前提的狀況下，我個人認為在執行審議討論過程中，可以

做出一定程度的滾動式調整。這件事本身就是給予青年一份很好的學習

機會，可以適度的調整目標導向。培養公民參與討論的基礎及接受不同

意見的素養。 

(四) 廣闊的接納包容 

1、 在面對不同的聲音與呈現方式，我認為在審議民主的現場更應該具備包

持開放的態度。在上級與下級，資深與資淺，都應該保持開放且接受不

同意見做法的態度。對於自身帶有自信，明白自己擁有的權利，也願意

接受不同人給予的意見與做法。 

(五) 對無家者的印象 

1、 大多都有身心障礙，且對未來沒有志向。 

2、 有經濟問題、窮苦。 

3、 無家可歸，是無殼蝸牛。 

4、 成因多是因為家庭關係破裂所導致。 

5、 社會對他們的印象，多以造成污染、看起來可憐為主。但仍有裝可憐的

情形，且認為他們具有一定的組織性。 

(六) 成為無家者的原因 

1、 認為無家者之所以流落街頭是因為逃避工作、懶惰，或是原本的工作難

以維生。 

2、 在心理層面，認為成因有精神疾病、心理受創等。 

3、 在家人方面，認為是因為與家人起衝突、家庭分裂導致失去家庭支援網

的支持。 

4、 認為犯罪、被通緝及前科是成為無家者的原因之一。 

5、 在經濟層面，認為賭博、詐騙、投資失敗導致的債務或破產，是無家者

的成因之一。 

6、 有與會者認為，無家者會因為追求自由、體驗人生而流落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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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認為無家者需要什麼 

1、 在經濟的方面，認為無家者會需要受到好的培訓、擁有交通工具進而去

爭取一份好的工作，以此享有經濟穩定的生活。 

2、 與會者認為無家者會需要擁有一個遮風避雨的家，定點、不會被打擾、

安全的棲身之所。 

3、 認為無家者需要洗澡，有清潔需求。 

4、 認為無家者需要關心、陪伴、被尊重。 

(八) 無家者的困境 

1、 成為無家者前： 

(1) 沒有未來規劃 

(2) 沒有穩定經濟收入 

(3) 積欠債務、房租，或快被房東趕走 

(4) 家庭破裂、失去家庭支持網 

(5) 情緒不佳、對未來走向沒有信心 

2、 成為無家者後： 

(1) 想要自殺，不願意面對現實 

(2) 有酒癮 

(3) 對未來感到焦慮、有習得無助感 

(4) 沒有錢 

(5) 在路上漂泊、生理需求不被滿足 

3、 嘗試脫遊時： 

(1) 會遭受異樣眼光、不被社會接受。 

(2) 因為學歷、資歷不足、學習能力不佳，導致難以就職，沒有穩定的經濟

來源導致無法負擔租金，持續居無定所。 

(3) 友善房東很少，導致難以找到願意出租的房子。 

(4) 刻板印象導致人們對其工作穩定性、持續性的質疑。 

 

二、 結論或建議 

(一) 推動無家者居住優先政策 

1、 推動無家者居住優先政策： 

(1) 以集合式的社區型態辦理，以建立無家者間的社會網絡。 

(2) 可分階段性推動，先以集合式社區形式，再以融入社區的形式提供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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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合式居住的規劃仍需建立在無家者個人意願上，若強制遷移，恐與我

國民主人權價值相違背。（社會處回饋） 

(4) 若優先考量無家者居住權，仍兼顧其他弱勢戶的居住權益，需建立公

平、可被接收的規則。（城鄉發展處回饋） 

2、 設立居住委員會，需包含多元專業工作者，如：社工室、心理師、社區

規劃師等。 

3、 入住需配合相應義務： 

(1) 居民不需負擔房租，但需要從事工作或社區勞動等義務。 

(2) 最長5年，居民需配合穩定就業；並設計薪資代管機制，協助固定薪資儲

蓄。 

(3) 安排輔導課程或活動，居民可透過參與兌換水電時數減免。 

4、 空間選擇： 

(1) 考量社區民眾的接納程度，建議設立於警局附近；抑或是鄰近宗教團

體，以便引入社福資源或改變無家者自我認知。 

(2) 地點選擇仍需考量取得用地、產權的可行性。 

5、 對居住優先政策的疑慮： 

(1) 若無家者出現福利依賴或不願意改變的狀況，則會對居住優先政策持保

留態度。 

(二) 建立相關法規、制度，整合各部門協力模式 

1、 訂立無家者專法，並明確定義無家者身份認定的標準。 

2、 無家者議題涉及警政、社政、衛生福利等多部門協力，目前無上位法

規，不同部門間處理立場不一致，難以取得無家者之信任。 

3、 建立無家者特徵分流機制： 

(1) 設定明確評估指標，依是否具備工作能力進行分流，具備工作能力者協

助社會復歸，年長、工作能力喪失者協助引入社會福利資源。 

(2) 將面對不同生命困境的無家者進行分流，如：疾病、藥癮。 

4、 引入產業、職訓資源 

(1) 訂立企業定額進用之法規。 

(2) 媒合民間、在地企業提供就業機會。 

(3) 辦理職訓課程。 

(4) 邀請成功復歸社會之無家者經驗分享，成為其他無家者復歸社會的動

力。 

(三) 改善社會大眾對無家者的觀感印象 

1、 由媒體報導無家者正面案例，避免加深刻板印象。 

2、 拍攝台劇，讓大眾深入理解無家者之處境。 

3、 無家者與社會大眾的緊張關係，最直接可見的是周遭社區的鄰避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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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務實地想像社會溝通的情境與方式。 

(四) 引入其他社會資源 

1、 鼓勵民間團體、企業辦理收容機構。 

2、 引入正能量團體。 

 


